附件

揭阳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榕城区工作领导小组
工作机构的成员名单、工作职责

揭阳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榕城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11个工作组，具体负责落实巩卫各项日常工作。各工作机构的组成成员及工作职责如下：
一、区巩卫办
主  任：林学铭  副区长
副主任：江旭明  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成  员：袁  俊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蔡少彬  区财政局副局长
陈利新 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
林孟歆 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洪潜新  区城管执法局局长
徐秦鸿  区公安分局政工监督室主任
孙佳新 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谢  灏  市市场物业管理总站副站长
陈咏梅  仙桥街道党工委委员
林盛航  梅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刘琼臻  榕华街道党工委委员
陈晓婷  新兴街道党工委委员
陈培俊  中山街道党工委委员
许志鹏  西马街道党工委委员
谢  纯  榕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郑翔朔  东升街道党工委委员
陈  惠  东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吴洁芳  东阳街道党工委委员
区巩卫办下设综合协调组、资料组、宣传报道组、督导组，工作人员从区巩卫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。
工作职责：1.按照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，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和工作任务、计划，统筹推进全区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（以下简称“巩卫”），抓好协调指导督促；2.负责巩卫有关重要文件和重要会议、活动领导讲话的起草、撰写工作；3.负责掌握、汇总巩卫动态及经验信息等，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；4.负责成员单位之间沟通联络协调工作；5.负责巩卫会议、培训班的协调组织工作；6.负责巩卫有关督查督导工作任务的布置、组织协调、实施、总结汇报；7.牵头组织落实有关巩卫宣传工作；8.负责部署巩卫迎检工作；9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二、督查督导工作组
组  长：林学铭（副区长）
副组长：江旭明（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）、 陈利新（区卫生健康局局长）、林孟歆（区市场监管局局长）、洪潜新（区城管执法局局长）、孙佳新（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巩卫办
责任单位：区政府办公室督查室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
督查督导工作组分为4个小组，分别对各街道、区直单位开展轮流巡回检查指导。督查1组：区卫生健康局牵头，组长为杨蔓青同志；督查2组：区城管执法局牵头，组长为张俊豪同志；督查3组：区生态环境分局牵头，组长为陈锋同志；督查4组：区市场监管局牵头，组长为魏泽雄同志。工作人员分别从区政府办公室督查室、区巩卫办、有关成员单位抽调。
工作职责：1.制定揭阳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榕城区工作考评办法并组织实施；2.建立常态化督查考核机制，实行月通报、季评比制度；3.实行网格化管理，分片区分组加强日常督导与专项检查；4.将巩卫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，以督查考核促推动落实，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；5.形成督查考核情况基础材料，供区巩卫办制作工作简报，及时汇报有关领导；6.负责有关巩卫督查督导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7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三、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工作组
组  长：陈利新（区卫生健康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杨蔓青（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
责任单位：区爱卫会各成员单位
工作职责：1.制定榕城区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制定并及时修订爱国卫生规范性文件；3.健全爱卫会组织，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分工；4.制定爱国卫生年度工作要点，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加强督查指导；5.积极开展卫生街道、卫生村（社区）、卫生单位等创建活动；6.深入开展控烟宣传，组织协调各类无烟场所创建工作；7.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；8.建立健全爱国卫生工作管理体系，加强培训，提高爱卫队伍业务水平；9.负责爱国卫生工作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10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四、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组
组  长：陈利新（区卫生健康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杨颖秋（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文明办、区教育局、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、区文化旅游体育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各医疗卫生单位
工作职责：1.成立专门领导机构，制定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网络，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，倡导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生活方式；3.深入开展控烟宣传活动，推进各类无烟场所建设；4.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，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，鼓励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落实工作场所工间操制度；5.逐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，达到国家有关要求；6.负责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7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五、区市容环境卫生工作组
组  长：洪潜新（区城管执法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张俊豪（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城管执法局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文化旅游体育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市市场物业管理总站
工作职责：1.制定加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、提升市容市貌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完善城市基础设施，加强主次干道和街巷路面管养维护，及环卫设施设备维护保洁；3.开展乱搭乱建、乱贴乱画、乱停乱放、占道经营等“六乱”整治行动；4.推进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，实行划行归市，落实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，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督执法，维护市场秩序；5.规范临时便民市场、流动商贩管理，保证周边市容环境卫生、交通秩序和群众正常生活秩序；6.持续开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和活禽销售专项检查；7.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、资源化，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体系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；8.加强公共厕所设施的建设管理，确保数量充足、干净整洁；9.加大城乡环卫基础设施建设，强化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环境卫生管理，确保卫生清扫保洁及时、日常管理规范；10.加强河道巡查，开展清理河道水体专项整治活动，及时清除水面漂浮物和边坡垃圾；11.规范建筑工地（含待建、拆迁、在建等工地）围挡，加强环境卫生管理；12.安全、规范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标识；13.加强铁路两侧日常卫生管理，定期组织开展铁路外部环境卫生问题整治；14.加强城市排水管网与港口作业区的连接，逐步提高覆盖度；15.加强智慧城市建设，建成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，提高城市科学化、精细化、智能化管理水平；16.负责市容环境卫生工作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17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六、生态环境工作组
组  长：孙佳新（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陈  锋（区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生态环境分局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卫生健康局
工作职责：1.制定保护生态环境、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加大水环境整治力度，确保集中式饮用水的水源地水质达到国家要求标准；3.积极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治理，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；4.围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（AQI达标率）达到国家要求、主要污染物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目标，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和空气环境质量监测；5.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，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能力；6.建设符合条件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，满足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各类医疗废物的处置需求；7.医疗卫生机构依法分类收集医疗废物，并由有资质的医疗废物处置单位集中统一处置，确保医疗污水收集、处理和消毒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要求；8.负责生态环境工作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9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七、重点场所卫生工作组
组  长： 陈利新（区卫生健康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 陈少春（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教育局、区文化旅游体育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团区委
工作职责：1.制定规范重点场所监管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开展“五小”行业专项整治，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，规范各类公共场所经营行为，提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水平；3.加强学校卫生监督管理，开展学校卫生综合评价工作；4.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工作；5.加强汽车站、火车站等公共交通场所周边的卫生管理，确保相关卫生指标符合标准要求，大力推进控烟、禁烟等工作；6.负责重点场所卫生工作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7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八、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安全工作组
组  长：林孟歆（区市场监管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魏泽雄（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文明办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城管执法局
工作职责：1.制定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安全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积极开展卫生知识、食品安全知识、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培训和指导；3.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，严防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；4.加强小餐饮店、小作坊等食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卫生整治，积极推行明厨亮灶和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；5.推广分餐制和公筷制；6.严禁制售、食用野生动物；7.强化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，加大二次供水单位监管力度；8.负责食品和饮用水安全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9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九、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工作组
组  长：陈利新（区卫生健康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杨颖秋（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、陈少春（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财政局、区医保局、各医疗卫生单位
工作职责：1.制定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健全传染病监测网络，创新医防协同机制，强化监测评估，提高疫情报告与管理水平；3.规范发热门诊、肠道门诊、预检分诊设置，严格医疗废物管理，强化医务人员业务培训，提升院感防控管理能力；4.扎实有序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，确保相关指标达到国家要求；5.严厉打击非法行医、非法采供血和非法医疗广告行为等涉医违法违规行为；6.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力度，确保满足临床用血需要；7.健全重大事件处置中的社会心理健康监测预警机制，强化心理健康促进和心理疏导、危机干预；8.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确保相关指标符合所在地区卫生规划要求；9.积极营造公众急救环境，逐步提高全民急救能力；10.负责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工作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11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十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组
组  长：陈利新（区卫生健康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杨蔓青（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教育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城管执法局
工作职责：1.成立专门领导机构，制定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建立政府组织和全社会参与的病媒生物防制机制；3.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年度计划及工作总结；4.积极推进病媒生物防制设施标准化建设和日常除“四害”工作；5.定期开展病媒生物监测、消杀治理、病媒生物防制活动；6.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效果评价；7.开展病媒生物防制专题培训，提高业务人员的专业水平；8.卫生健康、教育、市场监管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城管执法等部门分别落实所监管范围内医疗卫生机构、学校、市场、餐饮业、建筑工地、车站、港口等重点场所病媒生物防制措施；9.负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10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十一、宣传报道工作组
组  长：袁  俊（区委宣传部副部长）、陈利新（区卫生健康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杨蔓青（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
牵头单位：区巩卫办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委宣传部、团区委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教育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文化旅游体育局
工作职责：1.制定巩卫宣传报道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充分利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，做好巩卫宣传动员和舆情监测、引导工作；3.编制巩卫工作简报，提供素材，协助市做好“巩卫”微信公众号日常运营工作；4.负责协助市有关巩卫无人机拍摄和暗访视频等组织、协调、监制工作；5.负责巩卫有关宣传资料的审核、印制、分配分发等工作；6.负责有关巩卫主题活动、节日节点宣传活动、示范与曝光专栏等组织协调、报道工作；7.卫生健康、教育、城管执法、市场监管、文化旅游体育等部门分别落实所监管范围内医疗卫生机构、学校、主次干道、市场、餐饮业、车站、公交车辆、景点景区、娱乐场所等的巩卫宣传工作；8.负责有关巩卫宣传报道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9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十二、经费保障工作组
组  长：魏伟祥（区财政局局长）
副组长：陈咏梅（仙桥街道党工委委员）、林盛航 （梅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、刘琼臻（榕华街道党工委委员）、 陈晓婷（新兴街道党工委委员）、陈培俊（中山街道党工委委员）、许志鹏 （西马街道党工委委员）、谢纯（榕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、郑翔朔（东升街道党工委委员）、陈惠（东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、吴洁芳（东阳街道党工委委员）
牵头单位：区财政局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区卫生健康局
工作职责：1.制定巩卫经费保障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；2.按规定将巩卫宣传、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、病媒生物防制等各个专项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；3.优化调整支出结构，多渠道筹措资金，加大资金投入，确保巩卫各项工作经费落实到位，保障巩卫工作顺利实施；4.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，提高巩卫经费使用效益；5.负责有关巩卫经费保障资料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等；6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、区巩卫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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